关于《淮南市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

先行区试点工作推进方案》的起草

说 明

根据《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人民政府2025年规章制度计划的通知》要求，以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现就《淮南市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推进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已在淮南等城市启动第二批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为进一步提质扩面做好试点工作，加快我市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促进新能源汽车多元化技术路线发展及提升新能源汽车能源加注保障能力，支撑国家及安徽省“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开展，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需求和绿色发展，落实好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各项任务，特制定本方案。
二、起草过程

为做好行动方案起草工作，我局广泛学习借鉴先进地市经验，在充分摸排细分领域车辆和充电设施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现状，起草行动方案初稿，在多次征求并吸纳市有关部门、各县区（园区）和重点企业意见的基础上，经市市场监管局公平竞争审查通过后，形成目前的送审稿。

三、《行动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目标。2024年—2026年，在公务用车、出租车、城市公交、环卫车、邮政快递车、城市物流配送车、特定场景重型货车等领域推广新能源汽车1.48万辆；建设充电桩7400个、换电站33座；光储充放一体化模式实现市场化应用；（近）零排放物流区释放重卡多场景电动化潜力，打造新能源汽车消费和绿色交通示范标杆。

（二）工作任务。摸清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底数，全面提升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水平，全面提升智能充换电服务体系保障能力，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模式应用。



